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福州药品稽查办公室）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药监榕稽办处罚〔2026〕4号

当事人：福建蜂鸟医药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50304MA355U2767
住所（住址）：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仪莘路388号301室、302室、303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郑**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经调查，当事人销售的假药阿托伐他汀片（标示生产企业：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51408，规格：20mg*28片，批号：8168876）和苯磺酸氨氯地平片（标示生产企业：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0950224，批号：8174338，规格：20mg*28s），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对苯磺酸氨氯发平片等涉案物品认定的函》认定，认为上述批次药品非标示生产企业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
经核实，当事人采购上述批次的阿托伐他汀片5盒，共销售5盒，销售金额842.5元，进价为817.4元，违法所得25.1元；当事人采购上述批次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片5盒，共销售5盒，销售金额525元，进价为511.9元，违法所得13.1元。
当事人在药品购销过程中程序合法，票据、上游供应商资料齐全，履行了药品资质审核、购进验收和储存养护义务，其销售假药的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2024年修订）第七十五条规定。
2026年2月2日，本办将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法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具有陈述申辩的权利。截止2月9日，当事人未提起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销售假药阿托伐他汀片和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和《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如下处罚：
1.没收销售假药阿托伐他汀钙片违法所得25.1元；
2.没收销售假药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违法所得13.1元；
3.免于其他行政处罚。
以上违法所得总计38.2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携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福州药品稽查办公室开具的行政罚没缴款通知书，至各银行网点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并将缴纳凭证送交我办。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办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福州药品稽查办公室
                 （印 章）
                  2026年2月10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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